
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流程
工作依据：《东北林业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（东林校教[2020]47 号）

经 办 人：张 岩 电话：0451-82190144 地点：综合办公楼 533

分管领导：杨洪学 电话：0451-82190341 地点：综合办公楼 523

办结时限：15个工作日

工作要求：每学期 16周开始

学生在教务系统申请创新创业学分

指导教师审核

学生所在学院审核

实践科审核

考试中心录入

学生成绩单可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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